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40號

聲  請  人  賴蔡鴛鴦

代  理  人  呂光華律師

被      告  羅苡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民國113年9月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9

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

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

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58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賴蔡鴛

鴦以被告羅苡婷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

為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以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處分書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

再議處分)。嗣駁回再議處分於民國112年9月13日送達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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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本人收受後，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內

之112年9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聲請人對被告涉犯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係屬適

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羅苡婷配偶為已故之賴敏雄，賴敏雄為

聲請人賴蔡鴛鴦之子，是被告為聲請人之媳。臺北市○○區

○○○路0段0巷00號1至5樓，前為聲請人出資興建，其中1

樓、2樓房地(即臺北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46、746-1號土

地；同段同小段建號1370、1371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

均登記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並長期居住在系爭房地1樓，

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均由聲請人實際管領。嗣賴敏雄於民國10

3年7月14日死亡，被告明知其並未曾持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

狀，詎其為自行辦理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竟基於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3年10月14日趁聲請人出境時，向臺

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提出登記申請，謊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

遺失，無法提出，但包含被告、被告子女、聲請人等全體繼

承人欲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云云，使不知情之公務人員，在臺

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103年10月23日北市古地登字第1033165

4300號公告(下稱本案公告)上，記載「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

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之不實事項，

足生損害於該機關對土地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因認

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三、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略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採信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證述而為有利被

告之認定，然證人與被告為母子關係，而為至親顯有偏頗可

能，更難以期待其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況賴其均當時與被告

同住，辦理繼承登記之結果，其亦成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而

享受利益，於本案顯具利害關係，其證言可信度極低，難認

有何證據價價值，且賴敏雄去世後，聲請人曾明確告知賴其

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請其轉告被告，詎證人賴其均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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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證述，聲請人已於113年9月13日向臺北地檢署告發其涉

犯偽證罪嫌，故若以賴其均之證述為不起訴處分之基礎，無

異利用毒樹果實，顯有違誤。 

　㈡聲請人之女賴立玲於警詢及偵訊均明確證述，系爭房地雖登

記為賴敏雄所有，但實為聲請人出資自建，僅借用賴敏雄名

義登記而已，系爭房地1樓迄今均由聲請人居住，系爭房地2

樓層由賴敏雄及其妻兒居住，被告與賴敏雄吵架時，曾向賴

敏雄表示這房子又不是你的，你沒有權利趕我走等語；後在

92年間，因被告對聲請人施暴，聲請人因此將系爭房地2樓

收回並出售他人，賴敏雄即搬離該處，被告則直到新屋主催

促，始被迫搬離；故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被告自始即明知系

爭房地2樓實際係聲請人所有，否則何至遭聲請人收回出

售，被告自始即知悉賴敏雄並非實際所有人，則當然知悉系

爭房地所有權狀係聲請人持有，賴敏雄及被告則從未持有所

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對上開各情視若無

睹，而認被告罪嫌不足，顯有違誤。

　㈢又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聲請人於99年間又將系爭房地2樓買

回，而再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於其名下，且99至102年房屋

稅及土地稅均為聲請人所繳納，此外直至賴敏雄去世，亦未

再搬回系爭房地2樓，而原不起訴處分並未調查賴敏雄(含其

妻及子)，是否確未於賴敏雄生前搬回系爭房地2樓，蓋上情

若經調查為真，則可認99年後之情形與92年之前並無任何不

同，亦即系爭房地實際為聲請人所有，且賴敏雄與被告仍無

法入住或出租他人，故被告自無可能不知所有權狀仍為聲請

人持有，被告與賴敏雄既始終在外租屋居住，又何有可能取

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且系爭房地如確為賴敏雄所有，聲請

人何有可能於92年收回再出售他人；且賴敏雄為何無法繼續

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全家搬離該處，故92年間被告顯然知

悉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亦因此其等顯然未持有所有權

狀，且92年後迄至100年以後，被告與賴敏雄並在外租屋居

住，足徵其2人財力薄弱，欠缺資力購屋，被告始終未說明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賴敏雄如何取得系爭房地，且甚至無法入住，故100年之後

與92年之前之情形並無不同，即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且

並非實際所有人，而均未持有管領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

輕信被告辯解，顯有違誤。

　㈣99年聲請人再度買回系爭房地2樓後，被告及賴敏雄均知悉

聲請人並未交付所有權狀予被告及賴敏雄2人收受，與92年

以前之情形並無不同，故因被告與賴敏雄既未持有系爭房地

所有權狀，自不生不知權狀去向、「尋找無著」問題，故縱

使被告於切結書上記載「尋找無著」字樣，亦與事實不符而

屬虛偽，地政機關於本案公告上縱記載「遺失」字樣，而非

「尋找無著」，就結果而論其本質並無任何不同，亦即均含

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對被告而言仍係將明知為不實之

事項，向地政機關提出申報，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

分，顯無維持餘地。

　㈤由上，被告罪嫌足堪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

書，實有調查未盡、認事用法違誤之缺失，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

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

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

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

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

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

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

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

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

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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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

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

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

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

聲請。

五、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詳予偵查，

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再

詳加論證而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

涉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卷宗、高檢署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8920號卷宗審查後，認原檢察官為原不起訴處

分、高檢署檢察長為駁回再議處分，並無何違背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誤；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

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

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

即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

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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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㈡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除本

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

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第67條第1款規定「土地登記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

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

者」。則就已登記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時，若無法提出權

利書狀，即應由辦理繼承登記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提出申

請。是被告為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乃於103年10月14日簽具

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記載「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

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

尋找無著，特立此書」之切結書(下稱本案切結書，偵卷第1

3頁)，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就系爭房地申請辦理繼承登

記事宜，而經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於本案公告上，記載

「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

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有被告提出之

本案切結書，及本案公告在卷可憑(偵卷第13頁、他卷第13

頁)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53至57頁），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須一經他人申明、申請或

　　申報與事實不符之事項，公務員經由形式審查即予採信，並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使成為該公務員或所屬機關

　　之一定意思表示者，始足構成。凡對公務員有所申請，所提

　　供之資料，雖有不實情形，但未為該公務員採取者，即不足

　　構成刑法第214條之罪責(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

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表示其並未向

地政機關主張遺失，而分別供稱：「我有跟地政事務所說我

找不到所有權狀，可以辦登記嗎？對方說找不到，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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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不是弄丟，我是找不到」等語明確（他卷第35

頁、偵卷第19頁），復參以本案切結書上記載文字為：「立

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

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

等語(偵卷第13頁)，是認系爭切結書上所記載「尋找無著」

之文字，確然並非「遺失」，而與被告所稱其係表示「找不

到」之意思表示核屬相符；又本案公告雖記載：「為被繼承

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

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然參以本案公告之

「遺失」文字，即與系爭切結書之「尋找無著」文字內容顯

然不符，蓋「遺失」依文義解釋，係指物品原在持有人之持

有狀態中，然嗣後失去；而「尋找無著」，則在泛指欲尋找

某特定物品，然無法尋獲而言，是自尚無從僅以「尋找無

著」之表示，即逕認該欲尋找物品，必然在尋找人之持有狀

態中，而與「遺失」意涵顯有不同，至為灼然；故聲請人辯

稱，上開二詞語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云云，與語詞

文義即有不符，尚難憑採。揆諸前揭說明，本案公告雖有記

載遺失之文字，然業經被告否認其曾向承辦公務員為遺失之

表示，且其所出具本案切結書亦僅記載「尋找無著」等語，

其二者之文字內容及意涵既有不同，基於罪證有疑惟利被告

原則，自難認本案公告上之「遺失」文字，確係被告所表

述，且經公務員採取而登載於本案公告，聲請人主張被告有

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載云云，不能採取。

　㈣無從認定被告於出具本案切結書時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

狀由聲請人所持有：

　　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經審酌證人即被告之子賴

其均之偵訊證述，均認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權狀之下

落，尚有疑義(本院卷第32頁、第39頁)；雖聲請人主張證人

賴其均於本案具利害關係，證言可信度極低，且聲請人曾告

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故聲請人已對其提出偽證告

訴云云；然具有親屬及利害關係，並非必然即可認定其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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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虛偽，且聲請人並未具體指出其可信度極低之相關證據為

何，亦未提出其曾告知證人賴其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其持

有之佐證為何，是自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主張，即逕認證人

賴其均之證述不可採信。又證人賴立玲之偵訊證述，亦僅得

證明系爭房地有由聲請人管理處分之事實，然並未證稱系爭

房地所有權狀之管理持有狀態為被告所明知等情，是自無從

以證人賴立玲之證述，即認被告主張為可取，故聲請人依證

人賴立玲所證稱系爭房地之管理使用狀態，而逕行推認主張

被告必然知悉系爭所有權狀為其持有中，亦難憑採；復衡以

被告配偶賴敏雄與聲請人為至親母子關係，則於此個案情

形，聲請人與賴敏雄間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

關係之所有權狀管領狀態，究竟如何為實際約定，亦難認被

告必然確切知悉；由上，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

狀為被告所持有，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難認達致有罪確

信之程度，是聲請人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其所

管領持有云云，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所指述被告

之犯行已達起訴之門檻，聲請人雖執前詞認被告涉有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本案原不

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詳

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

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偵查檢

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分別予以不起訴

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經核均無違誤之處，聲請人仍執前

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　玥

　　　　　　　　　

　　　　　　　　　　　　　　　　　　　法　官　邱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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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張家訓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翠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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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40號
聲  請  人  賴蔡鴛鴦
代  理  人  呂光華律師
被      告  羅苡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9月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賴蔡鴛鴦以被告羅苡婷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為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處分書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駁回再議處分於民國112年9月13日送達於聲請人本人收受後，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年9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聲請人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係屬適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羅苡婷配偶為已故之賴敏雄，賴敏雄為聲請人賴蔡鴛鴦之子，是被告為聲請人之媳。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至5樓，前為聲請人出資興建，其中1樓、2樓房地(即臺北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46、746-1號土地；同段同小段建號1370、1371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均登記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並長期居住在系爭房地1樓，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均由聲請人實際管領。嗣賴敏雄於民國103年7月14日死亡，被告明知其並未曾持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詎其為自行辦理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3年10月14日趁聲請人出境時，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提出登記申請，謊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無法提出，但包含被告、被告子女、聲請人等全體繼承人欲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云云，使不知情之公務人員，在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103年10月23日北市古地登字第10331654300號公告(下稱本案公告)上，記載「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之不實事項，足生損害於該機關對土地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三、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略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採信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證述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然證人與被告為母子關係，而為至親顯有偏頗可能，更難以期待其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況賴其均當時與被告同住，辦理繼承登記之結果，其亦成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而享受利益，於本案顯具利害關係，其證言可信度極低，難認有何證據價價值，且賴敏雄去世後，聲請人曾明確告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請其轉告被告，詎證人賴其均竟為不實證述，聲請人已於113年9月13日向臺北地檢署告發其涉犯偽證罪嫌，故若以賴其均之證述為不起訴處分之基礎，無異利用毒樹果實，顯有違誤。 
　㈡聲請人之女賴立玲於警詢及偵訊均明確證述，系爭房地雖登記為賴敏雄所有，但實為聲請人出資自建，僅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而已，系爭房地1樓迄今均由聲請人居住，系爭房地2樓層由賴敏雄及其妻兒居住，被告與賴敏雄吵架時，曾向賴敏雄表示這房子又不是你的，你沒有權利趕我走等語；後在92年間，因被告對聲請人施暴，聲請人因此將系爭房地2樓收回並出售他人，賴敏雄即搬離該處，被告則直到新屋主催促，始被迫搬離；故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被告自始即明知系爭房地2樓實際係聲請人所有，否則何至遭聲請人收回出售，被告自始即知悉賴敏雄並非實際所有人，則當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係聲請人持有，賴敏雄及被告則從未持有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對上開各情視若無睹，而認被告罪嫌不足，顯有違誤。
　㈢又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聲請人於99年間又將系爭房地2樓買回，而再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於其名下，且99至102年房屋稅及土地稅均為聲請人所繳納，此外直至賴敏雄去世，亦未再搬回系爭房地2樓，而原不起訴處分並未調查賴敏雄(含其妻及子)，是否確未於賴敏雄生前搬回系爭房地2樓，蓋上情若經調查為真，則可認99年後之情形與92年之前並無任何不同，亦即系爭房地實際為聲請人所有，且賴敏雄與被告仍無法入住或出租他人，故被告自無可能不知所有權狀仍為聲請人持有，被告與賴敏雄既始終在外租屋居住，又何有可能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且系爭房地如確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何有可能於92年收回再出售他人；且賴敏雄為何無法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全家搬離該處，故92年間被告顯然知悉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亦因此其等顯然未持有所有權狀，且92年後迄至100年以後，被告與賴敏雄並在外租屋居住，足徵其2人財力薄弱，欠缺資力購屋，被告始終未說明賴敏雄如何取得系爭房地，且甚至無法入住，故100年之後與92年之前之情形並無不同，即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且並非實際所有人，而均未持有管領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輕信被告辯解，顯有違誤。
　㈣99年聲請人再度買回系爭房地2樓後，被告及賴敏雄均知悉聲請人並未交付所有權狀予被告及賴敏雄2人收受，與92年以前之情形並無不同，故因被告與賴敏雄既未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自不生不知權狀去向、「尋找無著」問題，故縱使被告於切結書上記載「尋找無著」字樣，亦與事實不符而屬虛偽，地政機關於本案公告上縱記載「遺失」字樣，而非「尋找無著」，就結果而論其本質並無任何不同，亦即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對被告而言仍係將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向地政機關提出申報，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顯無維持餘地。
　㈤由上，被告罪嫌足堪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實有調查未盡、認事用法違誤之缺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五、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再詳加論證而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卷宗、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卷宗審查後，認原檢察官為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為駁回再議處分，並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誤；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㈡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第67條第1款規定「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者」。則就已登記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時，若無法提出權利書狀，即應由辦理繼承登記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提出申請。是被告為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乃於103年10月14日簽具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記載「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之切結書(下稱本案切結書，偵卷第13頁)，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就系爭房地申請辦理繼承登記事宜，而經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於本案公告上，記載「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有被告提出之本案切結書，及本案公告在卷可憑(偵卷第13頁、他卷第13頁)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53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須一經他人申明、申請或
　　申報與事實不符之事項，公務員經由形式審查即予採信，並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使成為該公務員或所屬機關
　　之一定意思表示者，始足構成。凡對公務員有所申請，所提
　　供之資料，雖有不實情形，但未為該公務員採取者，即不足
　　構成刑法第214條之罪責(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表示其並未向地政機關主張遺失，而分別供稱：「我有跟地政事務所說我找不到所有權狀，可以辦登記嗎？對方說找不到，沒關係」、「我不是弄丟，我是找不到」等語明確（他卷第35頁、偵卷第19頁），復參以本案切結書上記載文字為：「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等語(偵卷第13頁)，是認系爭切結書上所記載「尋找無著」之文字，確然並非「遺失」，而與被告所稱其係表示「找不到」之意思表示核屬相符；又本案公告雖記載：「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然參以本案公告之「遺失」文字，即與系爭切結書之「尋找無著」文字內容顯然不符，蓋「遺失」依文義解釋，係指物品原在持有人之持有狀態中，然嗣後失去；而「尋找無著」，則在泛指欲尋找某特定物品，然無法尋獲而言，是自尚無從僅以「尋找無著」之表示，即逕認該欲尋找物品，必然在尋找人之持有狀態中，而與「遺失」意涵顯有不同，至為灼然；故聲請人辯稱，上開二詞語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云云，與語詞文義即有不符，尚難憑採。揆諸前揭說明，本案公告雖有記載遺失之文字，然業經被告否認其曾向承辦公務員為遺失之表示，且其所出具本案切結書亦僅記載「尋找無著」等語，其二者之文字內容及意涵既有不同，基於罪證有疑惟利被告原則，自難認本案公告上之「遺失」文字，確係被告所表述，且經公務員採取而登載於本案公告，聲請人主張被告有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載云云，不能採取。
　㈣無從認定被告於出具本案切結書時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聲請人所持有：
　　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經審酌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偵訊證述，均認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權狀之下落，尚有疑義(本院卷第32頁、第39頁)；雖聲請人主張證人賴其均於本案具利害關係，證言可信度極低，且聲請人曾告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故聲請人已對其提出偽證告訴云云；然具有親屬及利害關係，並非必然即可認定其證述為虛偽，且聲請人並未具體指出其可信度極低之相關證據為何，亦未提出其曾告知證人賴其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其持有之佐證為何，是自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主張，即逕認證人賴其均之證述不可採信。又證人賴立玲之偵訊證述，亦僅得證明系爭房地有由聲請人管理處分之事實，然並未證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之管理持有狀態為被告所明知等情，是自無從以證人賴立玲之證述，即認被告主張為可取，故聲請人依證人賴立玲所證稱系爭房地之管理使用狀態，而逕行推認主張被告必然知悉系爭所有權狀為其持有中，亦難憑採；復衡以被告配偶賴敏雄與聲請人為至親母子關係，則於此個案情形，聲請人與賴敏雄間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之所有權狀管領狀態，究竟如何為實際約定，亦難認被告必然確切知悉；由上，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被告所持有，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難認達致有罪確信之程度，是聲請人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其所管領持有云云，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所指述被告之犯行已達起訴之門檻，聲請人雖執前詞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本案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偵查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經核均無違誤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　玥
　　　　　　　　　
　　　　　　　　　　　　　　　　　　　法　官　邱于真
　　　　　　　　  
　　　　　　　　　　　　　　　　　　　法　官　張家訓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翠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40號

聲  請  人  賴蔡鴛鴦

代  理  人  呂光華律師

被      告  羅苡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

檢察長民國113年9月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駁回再議之處

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9

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次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

    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

    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

    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

    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58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賴蔡鴛

    鴦以被告羅苡婷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向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

    為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

    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以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處分書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

    再議處分)。嗣駁回再議處分於民國112年9月13日送達於聲

    請人本人收受後，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內

    之112年9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聲請人對被告涉犯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係屬適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羅苡婷配偶為已故之賴敏雄，賴敏雄為

    聲請人賴蔡鴛鴦之子，是被告為聲請人之媳。臺北市○○區○○

    ○路0段0巷00號1至5樓，前為聲請人出資興建，其中1樓、2

    樓房地(即臺北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46、746-1號土地；同

    段同小段建號1370、1371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均登記

    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並長期居住在系爭房地1樓，系爭房

    地所有權狀均由聲請人實際管領。嗣賴敏雄於民國103年7月

    14日死亡，被告明知其並未曾持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詎

    其為自行辦理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之犯意，於103年10月14日趁聲請人出境時，向臺北市古

    亭地政事務所提出登記申請，謊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遺失，

    無法提出，但包含被告、被告子女、聲請人等全體繼承人欲

    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云云，使不知情之公務人員，在臺北市古

    亭地政事務所103年10月23日北市古地登字第10331654300號

    公告(下稱本案公告)上，記載「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之不實事項，足生損

    害於該機關對土地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三、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略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採信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證述而為有利被

    告之認定，然證人與被告為母子關係，而為至親顯有偏頗可

    能，更難以期待其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況賴其均當時與被告

    同住，辦理繼承登記之結果，其亦成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而

    享受利益，於本案顯具利害關係，其證言可信度極低，難認

    有何證據價價值，且賴敏雄去世後，聲請人曾明確告知賴其

    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請其轉告被告，詎證人賴其均竟為

    不實證述，聲請人已於113年9月13日向臺北地檢署告發其涉

    犯偽證罪嫌，故若以賴其均之證述為不起訴處分之基礎，無

    異利用毒樹果實，顯有違誤。 

　㈡聲請人之女賴立玲於警詢及偵訊均明確證述，系爭房地雖登

    記為賴敏雄所有，但實為聲請人出資自建，僅借用賴敏雄名

    義登記而已，系爭房地1樓迄今均由聲請人居住，系爭房地2

    樓層由賴敏雄及其妻兒居住，被告與賴敏雄吵架時，曾向賴

    敏雄表示這房子又不是你的，你沒有權利趕我走等語；後在

    92年間，因被告對聲請人施暴，聲請人因此將系爭房地2樓

    收回並出售他人，賴敏雄即搬離該處，被告則直到新屋主催

    促，始被迫搬離；故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被告自始即明知系

    爭房地2樓實際係聲請人所有，否則何至遭聲請人收回出售

    ，被告自始即知悉賴敏雄並非實際所有人，則當然知悉系爭

    房地所有權狀係聲請人持有，賴敏雄及被告則從未持有所有

    權狀，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對上開各情視若無睹，

    而認被告罪嫌不足，顯有違誤。

　㈢又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聲請人於99年間又將系爭房地2樓買回

    ，而再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於其名下，且99至102年房屋稅

    及土地稅均為聲請人所繳納，此外直至賴敏雄去世，亦未再

    搬回系爭房地2樓，而原不起訴處分並未調查賴敏雄(含其妻

    及子)，是否確未於賴敏雄生前搬回系爭房地2樓，蓋上情若

    經調查為真，則可認99年後之情形與92年之前並無任何不同

    ，亦即系爭房地實際為聲請人所有，且賴敏雄與被告仍無法

    入住或出租他人，故被告自無可能不知所有權狀仍為聲請人

    持有，被告與賴敏雄既始終在外租屋居住，又何有可能取得

    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且系爭房地如確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

    何有可能於92年收回再出售他人；且賴敏雄為何無法繼續占

    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全家搬離該處，故92年間被告顯然知悉

    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亦因此其等顯然未持有所有權狀，

    且92年後迄至100年以後，被告與賴敏雄並在外租屋居住，

    足徵其2人財力薄弱，欠缺資力購屋，被告始終未說明賴敏

    雄如何取得系爭房地，且甚至無法入住，故100年之後與92

    年之前之情形並無不同，即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且並非

    實際所有人，而均未持有管領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輕信

    被告辯解，顯有違誤。

　㈣99年聲請人再度買回系爭房地2樓後，被告及賴敏雄均知悉聲

    請人並未交付所有權狀予被告及賴敏雄2人收受，與92年以

    前之情形並無不同，故因被告與賴敏雄既未持有系爭房地所

    有權狀，自不生不知權狀去向、「尋找無著」問題，故縱使

    被告於切結書上記載「尋找無著」字樣，亦與事實不符而屬

    虛偽，地政機關於本案公告上縱記載「遺失」字樣，而非「

    尋找無著」，就結果而論其本質並無任何不同，亦即均含有

    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對被告而言仍係將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向地政機關提出申報，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

    顯無維持餘地。

　㈤由上，被告罪嫌足堪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

    書，實有調查未盡、認事用法違誤之缺失，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

    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

    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

    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

    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

    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

    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

    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

    ，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

    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

    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

    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

    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

    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

    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

五、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詳予偵查，

    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再

    詳加論證而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

    涉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本院依職權調

    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卷宗、高檢署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8920號卷宗審查後，認原檢察官為原不起訴處分

    、高檢署檢察長為駁回再議處分，並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誤；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

    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

    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

    即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

    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

    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

    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

    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㈡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除本

    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

    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第67條第1款規定「土地登記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

    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

    者」。則就已登記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時，若無法提出權

    利書狀，即應由辦理繼承登記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提出申請

    。是被告為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乃於103年10月14日簽具系

    爭房地所有權狀記載「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

    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

    找無著，特立此書」之切結書(下稱本案切結書，偵卷第13

    頁)，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就系爭房地申請辦理繼承登

    記事宜，而經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於本案公告上，記載「

    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

    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有被告提出之本

    案切結書，及本案公告在卷可憑(偵卷第13頁、他卷第13頁)

    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53至57頁），此部分事實

    ，首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須一經他人申明、申請或

　　申報與事實不符之事項，公務員經由形式審查即予採信，並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使成為該公務員或所屬機關

　　之一定意思表示者，始足構成。凡對公務員有所申請，所提

　　供之資料，雖有不實情形，但未為該公務員採取者，即不足

　　構成刑法第214條之罪責(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

    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表示其並未向

    地政機關主張遺失，而分別供稱：「我有跟地政事務所說我

    找不到所有權狀，可以辦登記嗎？對方說找不到，沒關係」

    、「我不是弄丟，我是找不到」等語明確（他卷第35頁、偵

    卷第19頁），復參以本案切結書上記載文字為：「立切結書

    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

    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等語(偵

    卷第13頁)，是認系爭切結書上所記載「尋找無著」之文字

    ，確然並非「遺失」，而與被告所稱其係表示「找不到」之

    意思表示核屬相符；又本案公告雖記載：「為被繼承人賴敏

    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

    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然參以本案公告之「遺失」文

    字，即與系爭切結書之「尋找無著」文字內容顯然不符，蓋

    「遺失」依文義解釋，係指物品原在持有人之持有狀態中，

    然嗣後失去；而「尋找無著」，則在泛指欲尋找某特定物品

    ，然無法尋獲而言，是自尚無從僅以「尋找無著」之表示，

    即逕認該欲尋找物品，必然在尋找人之持有狀態中，而與「

    遺失」意涵顯有不同，至為灼然；故聲請人辯稱，上開二詞

    語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云云，與語詞文義即有不符

    ，尚難憑採。揆諸前揭說明，本案公告雖有記載遺失之文字

    ，然業經被告否認其曾向承辦公務員為遺失之表示，且其所

    出具本案切結書亦僅記載「尋找無著」等語，其二者之文字

    內容及意涵既有不同，基於罪證有疑惟利被告原則，自難認

    本案公告上之「遺失」文字，確係被告所表述，且經公務員

    採取而登載於本案公告，聲請人主張被告有使公務員為不實

    之登載云云，不能採取。

　㈣無從認定被告於出具本案切結書時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

    狀由聲請人所持有：

　　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經審酌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偵訊證述，均認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權狀之下落，尚有疑義(本院卷第32頁、第39頁)；雖聲請人主張證人賴其均於本案具利害關係，證言可信度極低，且聲請人曾告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故聲請人已對其提出偽證告訴云云；然具有親屬及利害關係，並非必然即可認定其證述為虛偽，且聲請人並未具體指出其可信度極低之相關證據為何，亦未提出其曾告知證人賴其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其持有之佐證為何，是自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主張，即逕認證人賴其均之證述不可採信。又證人賴立玲之偵訊證述，亦僅得證明系爭房地有由聲請人管理處分之事實，然並未證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之管理持有狀態為被告所明知等情，是自無從以證人賴立玲之證述，即認被告主張為可取，故聲請人依證人賴立玲所證稱系爭房地之管理使用狀態，而逕行推認主張被告必然知悉系爭所有權狀為其持有中，亦難憑採；復衡以被告配偶賴敏雄與聲請人為至親母子關係，則於此個案情形，聲請人與賴敏雄間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之所有權狀管領狀態，究竟如何為實際約定，亦難認被告必然確切知悉；由上，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被告所持有，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難認達致有罪確信之程度，是聲請人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其所管領持有云云，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所指述被告

    之犯行已達起訴之門檻，聲請人雖執前詞認被告涉有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本案原不

    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詳

    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

    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偵查檢

    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分別予以不起訴

    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經核均無違誤之處，聲請人仍執前

    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　玥

　　　　　　　　　

　　　　　　　　　　　　　　　　　　　法　官　邱于真

　　　　　　　　  

　　　　　　　　　　　　　　　　　　　法　官　張家訓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翠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40號

聲  請  人  賴蔡鴛鴦

代  理  人  呂光華律師

被      告  羅苡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3年9月9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賴蔡鴛鴦以被告羅苡婷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為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處分書為駁回再議處分(下稱駁回再議處分)。嗣駁回再議處分於民國112年9月13日送達於聲請人本人收受後，聲請人委任律師為代理人，於法定期間內之112年9月23日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案卷核閱屬實，是聲請人對被告涉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程序上係屬適法。　

二、告訴意旨略以：被告羅苡婷配偶為已故之賴敏雄，賴敏雄為聲請人賴蔡鴛鴦之子，是被告為聲請人之媳。臺北市○○區○○○路0段0巷00號1至5樓，前為聲請人出資興建，其中1樓、2樓房地(即臺北中正區南海段三小段746、746-1號土地；同段同小段建號1370、1371號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均登記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並長期居住在系爭房地1樓，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均由聲請人實際管領。嗣賴敏雄於民國103年7月14日死亡，被告明知其並未曾持有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詎其為自行辦理系爭房地之繼承登記，竟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於103年10月14日趁聲請人出境時，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提出登記申請，謊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遺失，無法提出，但包含被告、被告子女、聲請人等全體繼承人欲共同辦理繼承登記云云，使不知情之公務人員，在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103年10月23日北市古地登字第10331654300號公告(下稱本案公告)上，記載「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之不實事項，足生損害於該機關對土地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及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三、聲請人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略以：

　㈠原不起訴處分採信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證述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然證人與被告為母子關係，而為至親顯有偏頗可能，更難以期待其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況賴其均當時與被告同住，辦理繼承登記之結果，其亦成為系爭房地之共有人而享受利益，於本案顯具利害關係，其證言可信度極低，難認有何證據價價值，且賴敏雄去世後，聲請人曾明確告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請其轉告被告，詎證人賴其均竟為不實證述，聲請人已於113年9月13日向臺北地檢署告發其涉犯偽證罪嫌，故若以賴其均之證述為不起訴處分之基礎，無異利用毒樹果實，顯有違誤。 

　㈡聲請人之女賴立玲於警詢及偵訊均明確證述，系爭房地雖登記為賴敏雄所有，但實為聲請人出資自建，僅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而已，系爭房地1樓迄今均由聲請人居住，系爭房地2樓層由賴敏雄及其妻兒居住，被告與賴敏雄吵架時，曾向賴敏雄表示這房子又不是你的，你沒有權利趕我走等語；後在92年間，因被告對聲請人施暴，聲請人因此將系爭房地2樓收回並出售他人，賴敏雄即搬離該處，被告則直到新屋主催促，始被迫搬離；故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被告自始即明知系爭房地2樓實際係聲請人所有，否則何至遭聲請人收回出售，被告自始即知悉賴敏雄並非實際所有人，則當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係聲請人持有，賴敏雄及被告則從未持有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對上開各情視若無睹，而認被告罪嫌不足，顯有違誤。

　㈢又依證人賴立玲證述，聲請人於99年間又將系爭房地2樓買回，而再借用賴敏雄名義登記於其名下，且99至102年房屋稅及土地稅均為聲請人所繳納，此外直至賴敏雄去世，亦未再搬回系爭房地2樓，而原不起訴處分並未調查賴敏雄(含其妻及子)，是否確未於賴敏雄生前搬回系爭房地2樓，蓋上情若經調查為真，則可認99年後之情形與92年之前並無任何不同，亦即系爭房地實際為聲請人所有，且賴敏雄與被告仍無法入住或出租他人，故被告自無可能不知所有權狀仍為聲請人持有，被告與賴敏雄既始終在外租屋居住，又何有可能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且系爭房地如確為賴敏雄所有，聲請人何有可能於92年收回再出售他人；且賴敏雄為何無法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地，而全家搬離該處，故92年間被告顯然知悉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亦因此其等顯然未持有所有權狀，且92年後迄至100年以後，被告與賴敏雄並在外租屋居住，足徵其2人財力薄弱，欠缺資力購屋，被告始終未說明賴敏雄如何取得系爭房地，且甚至無法入住，故100年之後與92年之前之情形並無不同，即賴敏雄僅為登記名義人，且並非實際所有人，而均未持有管領所有權狀，原不起訴處分輕信被告辯解，顯有違誤。

　㈣99年聲請人再度買回系爭房地2樓後，被告及賴敏雄均知悉聲請人並未交付所有權狀予被告及賴敏雄2人收受，與92年以前之情形並無不同，故因被告與賴敏雄既未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自不生不知權狀去向、「尋找無著」問題，故縱使被告於切結書上記載「尋找無著」字樣，亦與事實不符而屬虛偽，地政機關於本案公告上縱記載「遺失」字樣，而非「尋找無著」，就結果而論其本質並無任何不同，亦即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對被告而言仍係將明知為不實之事項，向地政機關提出申報，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顯無維持餘地。

　㈤由上，被告罪嫌足堪認定，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實有調查未盡、認事用法違誤之缺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規定，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四、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實體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五、本件聲請人原告訴意旨，業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詳予偵查，並以原不起訴處分書論述其理由甚詳，復經高檢署檢察長再詳加論證而駁回聲請人再議之聲請。今聲請人仍認被告2人涉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本院依職權調閱臺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1930號卷宗、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920號卷宗審查後，認原檢察官為原不起訴處分、高檢署檢察長為駁回再議處分，並無何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違誤；除引用原不起訴處分書、原駁回再議處分書所載之理由而不再贅述外，另就聲請人本案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應予駁回之理由，補充說明如下：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㈡次按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第67條第1款規定「土地登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應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一、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者」。則就已登記之不動產辦理繼承登記時，若無法提出權利書狀，即應由辦理繼承登記之繼承人檢附切結書提出申請。是被告為辦理繼承登記事項，乃於103年10月14日簽具系爭房地所有權狀記載「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之切結書(下稱本案切結書，偵卷第13頁)，向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就系爭房地申請辦理繼承登記事宜，而經臺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於本案公告上，記載「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有被告提出之本案切結書，及本案公告在卷可憑(偵卷第13頁、他卷第13頁)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偵卷第53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按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其構成要件。須一經他人申明、申請或

　　申報與事實不符之事項，公務員經由形式審查即予採信，並

　　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使成為該公務員或所屬機關

　　之一定意思表示者，始足構成。凡對公務員有所申請，所提

　　供之資料，雖有不實情形，但未為該公務員採取者，即不足

　　構成刑法第214條之罪責(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均表示其並未向地政機關主張遺失，而分別供稱：「我有跟地政事務所說我找不到所有權狀，可以辦登記嗎？對方說找不到，沒關係」、「我不是弄丟，我是找不到」等語明確（他卷第35頁、偵卷第19頁），復參以本案切結書上記載文字為：「立切結書人羅苡婷等為辦理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上開土地、建物繼承登記需要，其所有權狀因『尋找無著』，特立此書」等語(偵卷第13頁)，是認系爭切結書上所記載「尋找無著」之文字，確然並非「遺失」，而與被告所稱其係表示「找不到」之意思表示核屬相符；又本案公告雖記載：「為被繼承人賴敏雄所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因『遺失』，未能隨登記申請案提出，依法公告註銷。」等語，然參以本案公告之「遺失」文字，即與系爭切結書之「尋找無著」文字內容顯然不符，蓋「遺失」依文義解釋，係指物品原在持有人之持有狀態中，然嗣後失去；而「尋找無著」，則在泛指欲尋找某特定物品，然無法尋獲而言，是自尚無從僅以「尋找無著」之表示，即逕認該欲尋找物品，必然在尋找人之持有狀態中，而與「遺失」意涵顯有不同，至為灼然；故聲請人辯稱，上開二詞語均含有持有管領標的物之前提云云，與語詞文義即有不符，尚難憑採。揆諸前揭說明，本案公告雖有記載遺失之文字，然業經被告否認其曾向承辦公務員為遺失之表示，且其所出具本案切結書亦僅記載「尋找無著」等語，其二者之文字內容及意涵既有不同，基於罪證有疑惟利被告原則，自難認本案公告上之「遺失」文字，確係被告所表述，且經公務員採取而登載於本案公告，聲請人主張被告有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載云云，不能採取。

　㈣無從認定被告於出具本案切結書時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聲請人所持有：

　　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經審酌證人即被告之子賴其均之偵訊證述，均認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權狀之下落，尚有疑義(本院卷第32頁、第39頁)；雖聲請人主張證人賴其均於本案具利害關係，證言可信度極低，且聲請人曾告知賴其均所有權狀在聲請人處，故聲請人已對其提出偽證告訴云云；然具有親屬及利害關係，並非必然即可認定其證述為虛偽，且聲請人並未具體指出其可信度極低之相關證據為何，亦未提出其曾告知證人賴其均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由其持有之佐證為何，是自難僅以聲請人之片面主張，即逕認證人賴其均之證述不可採信。又證人賴立玲之偵訊證述，亦僅得證明系爭房地有由聲請人管理處分之事實，然並未證稱系爭房地所有權狀之管理持有狀態為被告所明知等情，是自無從以證人賴立玲之證述，即認被告主張為可取，故聲請人依證人賴立玲所證稱系爭房地之管理使用狀態，而逕行推認主張被告必然知悉系爭所有權狀為其持有中，亦難憑採；復衡以被告配偶賴敏雄與聲請人為至親母子關係，則於此個案情形，聲請人與賴敏雄間就聲請人所主張之系爭房地借名登記關係之所有權狀管領狀態，究竟如何為實際約定，亦難認被告必然確切知悉；由上，被告是否確然知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被告所持有，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尚難認達致有罪確信之程度，是聲請人主張被告明知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其所管領持有云云，難認有據。

六、綜上所述，本案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聲請人所指述被告之犯行已達起訴之門檻，聲請人雖執前詞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本案原不起訴處分及再議駁回處分，均已就聲請人所指予以斟酌，詳加論述所憑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載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尚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是原偵查檢察官及高檢署檢察長以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經核均無違誤之處，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　玥

　　　　　　　　　

　　　　　　　　　　　　　　　　　　　法　官　邱于真

　　　　　　　　  

　　　　　　　　　　　　　　　　　　　法　官　張家訓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許翠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